














附件(一) 

泰碩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中華民國一一三年度營業報告書 

一、113 年度營業成果

1. 113 年度營業計劃實施概況及成果

本公司 113 年度合併營業收入淨額為新台幣 3,753,882 千元，較 112 年減少 1.52%；113
年度合併營業淨利為新台幣 223,265 千元，較 112 年減少 16.23%；稅後淨利為新台幣

262,683 千元，較 112 年增加 7.97%；113 年每股盈餘為 3.00 元。113 年毛利率為 20.06%，
較 112 年減少 0.60%；113 年純益率 7.00%，較 112 年上升 0.62%。

2.預算執行情形

依「公開發行公司公開財務預測資訊處理原則」，本公司 113 年度未公開財務預測，

故無需揭露執行情形。

3.財務收支及獲利能力分析

單位：新台幣千元

項 目 年 度 113 年度 112 年度

財務收支

營業收入 3,753,882 3,811,775 
營業毛利 752,998 787,451 
歸屬母公司稅後淨利 262,683 243,294 

獲利能力

資產報酬率 (%) 6.96% 6.62% 
股東權益報酬率 (%) 13.38% 12.98% 
稅前淨利佔實收資本額 (%) 37.57% 36.28% 
純益率 (%) 7.00% 6.38% 
基本每股盈餘 (元) 3.00 2.78 

4.研究發展狀況

(1)最近二年度研究發展支出

單位：新台幣千元

年度 113 年度 112 年度

研究發展費用 162,820 136,704 
研發費用佔營收比例 (%) 4.34% 3.59% 

(2)研究發展成果

- 熱傳：

A. 發展開放式與封閉式伺服器液冷系統

B. HPC & AI 伺服器散熱解決方案

C. 車用系統散熱解決方案

D. 3D 均溫板散熱系統應用

E. 深耕液冷、雙相技術

F. CDU、Manifold 研究開發

- 物聯網應用：

A.藍芽模組/無線開關模組/Sub1G 模組

B. 發展 NFC 指紋卡及卡套

C. 開發 NFC 機車解鎖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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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14 年度未來展望

1. 經營方針

泰碩將密切關注產業發展趨勢，靈活調整策略，持續深耕高效能運算（HPC）、AI 伺

服器、車用電子、投影機等核心領域。透過強化研發技術、提升數位能力、優化品質

與成本競爭力，確保產業優勢。

為掌握 AI 伺服器商機，我們將持續創新並精進技術，不僅專注於水冷技術的研

發與應用，同時積極拓展電動車與高階伺服器市場，透過產品多元與全球佈局策

略，滿足產業升級與智慧化應用的需求，提供高附加價值的產品，搶攻散熱產業的

龐大商機。

面對全球市場變化，泰碩將運用多元拓銷及轉型策略，深化區域夥伴合作關係，全

力擴展國際市場，藉此提升品牌能見度，躍升國際企業品牌行列。

2. 重要之產銷政策

(1) 行銷策略

A. 強化策略客戶合作，加速技術商業化，擴展 AI 伺服器、電動車與 HPC 產業。

B. 擴大 ODM 及 EMS 佈局，增加銷售市場。

C. 提升產品附加價值，轉型為「全方位散熱解決方案供應商」。

(2) 生產策略

A. 優化永續供應鏈，加速實現減碳，以創新驅動的減碳行動內化為企業競爭力。

B. 透過數位轉型和智慧自動化，提高管理效率並降低運營成本。

C. 採行「全球佈局、在地經營」的發展策略，以提升供應鏈效能及市場競爭力。

(3) 研發策略

A. 強化核心技術，專注於 AI 伺服器、HPC、高瓦數散熱解決方案的研發。

B. 拓展液冷、雙相模組、氣液混合冷卻等高效能散熱技術。

C. 開發 AIoT 智慧散熱解決方案。

3. 未來公司發展策略

114 年將是泰碩轉型的關鍵，公司將積極推動組織優化、產品策略升級、國際市場拓

展、強化人才培育與精簡營運流程等，擁抱變革以強化競爭優勢。未來，公司將透過

技術創新與產品差異化策略，避開低價競爭，為永續發展注入新的動力。

泰碩將加速海外市場佈局，積極拓展東南亞市場，藉由數位轉型優化永續供應鏈，以

精實管理，提升企業營運效率與應變能力。

我們深知每一次挑戰都是成長與轉型的契機。泰碩將秉持穩健經營、創新求變的精神，

在全球市場中尋求更大發展機會，並積極承擔企業責任，以「永續經營」為核心價值，

攜手股東、客戶與員工，共同成就美好未來。

泰碩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長 : 彭朋煌

總 經 理 : 劉克平

會計主管 : 吳美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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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書 

董事會造具本公司民國一一三年度經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陳富仁會計師及尹元聖會計

師查核簽證之財務報告及合併財務報告(含資產負債表、綜合損益表、權益變動表及現金流量

表)，連同營業報告書及盈餘分配表經本審計委員會查核，認為尚無不符，爰依證券交易法及

公司法之相關規定報告如上，敬請鑒核。 

此致 

本公司一一四年股東常會 

泰碩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審計委員會召集人：

中  華  民   國  一 一 四  年   三   月  五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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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	


�電股��限��董����鑒：�

���見


�電股��限�������� ��!�"!#�"�$%資'負)表，,���

��� ��!��#�$至"!#�"�$%./01表231變5表 6金8量表，: 

;體財>�	附註ABC重E�計FGHIJ，KLM�計���N�O

PM�計�%�見，Q開;體財>�	ST�重EU面WPX證Z[行]財>�	^製`

a^製，足:cd表達
�電股��限�������� ��!�"!#�"�$%財>

fg，,������ ��!��#�$至"!#�"�$%財>hi 6金8量O

���見%jk

M�計�WPX�計�l託��n證財>�表規a p計`aq行��rsOM�計�t

該v`aw%責yzt�計���;體財>�	%責y{進�}說�OM�計�T隸��>T

l���規�%]��P�計�職K道�規�，與
�電股��限����超���，��

行該規�%��責yOM�計������足� 適�%��證�，:s�表����見%j

kO

關鍵���項

關鍵���項W¡PM�計�%¢K£¤，¥
�電股��限��������¦;體

財>�	%��§�重要%�項O該v�項�t��;體財>�	©體 ª«���見%過

®¯:°±，M�計��²¥該v�項³�表��見OM�計�£¤±´通S���	Q%關

鍵���項¶w：

�2·¸認º

請詳;體財>�	附註½A"�J2¾A�J2¿A"�J ¿A"¿JO

關鍵���項%說�：

·¸認º%À試�M�計�q行
�電股��限��;體財>�	��重要Â評Ä

�項%�O該��部Æ銷貨jt/É議Ë需ÍÎÏ讓¯ÑÒ，該��ÓÔdÕ¥Ö述�項

%Ä計º�·¸%Ø項O

附件(三) 

11



°±%��Ù：

M�計�¥Q述關鍵���項%Ú要��ÙBC：

ÛÀ試銷貨 ·ÜsKÝÞ與財>�ß�關%]ràá，�針¥銷ãäå資æ與IçÆ錄

進行�¥ 調ê， 評Ä該��%·¸認ºFGëìP�關��規Ë辦Ô，��適dî

露·¸資訊O

Û閱讀�關ÑÒ銷ã/É óÜ，À試與�計FG%�致�，�考量銷貨Ï讓%�計處Ô

 î露O

Û針¥Ö"E銷ãÑÒ ÷'øù·¸進行ú�¦ûüÆý，:評Ä�þ重Eü�O

Û��適d�Mq行�¥�關ç�資æ �證O

Û選Ë資'負)表$Ö��{	間%銷ã���¥�關部 �部資æ，評Ä銷貨·¸�

蓋t適d�間O

Û��該��ÓÔdÕ設�%±計Ï讓金額A退Ü負)J�與�關部��部資æ�¥，:

評Ä�關��與Ú要�設%/Ô�；��視:Ö�¦±計Ï讓ÜÄ計%���，:評Ä

ÓÔdÕ設�%±計Ï讓金額A退Ü負)Jëì�重Eü�O

!2�金Ä計

請詳;體財>�	附註½A¿J2¾A!J ¿A"�JO

關鍵���項%說�：

�金 !Ä計%À試�M�計�q行
�電股��限��;體財>�	��重要Â

評Ä�項%�O該��部Æ銷貨W透過#Ô$進行銷ã，jt/É議Ë而需 &�金，該

��ÓÔdÕ¥Ö述�項%Ä計Wº�'K費)O

°±%��Ù：

M�計�¥Q述關鍵���項%Ú要��ÙBC：

Û閱讀�關#Ô$%#Ô銷ã/ÉóÜ À試與該���計處Ô%�致�O

Û針¥Ú要銷ã#Ô$%�金 !進行ûüÆý，:評Ä�þ重Eü�O

Û��該��ÓÔdÕ設�%±計�金金額�與�關部��部資æ�¥，:評Ä�關�

�與Ú要�設%/Ô�；��視:Ö�¦±計�金 !Ä計%���，:評ÄÓÔdÕ

設�%±計�金金額ëì�重Eü�O

�2*貨評+

請詳;體財>�	附註½A,J2¾A�J ¿A¾JO

關鍵���項%說�：

S
�電股��限��;體財>�	®，*貨W:«M與-變6+./0衡量O2

t345速變遷�8'4術:;v°<，=>�'ø過	�²?@/AB需C，致�關'

ø%銷ã+DE能'8G5�HI%Jª，°而E能'8*貨«M超過�-變6+.%風

險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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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Ù：

M�計�¥Q述關鍵���項%Ú要��ÙBC：

Û�視*貨M齡�表，Æý÷�*貨M齡變OJªO

Û評Ä該���計FG%/Ô�，¶*貨跌+�HIÍº%FGO

Û評Ä*貨%評+ëì遵Ý該��R訂%�計FGO

ÛT解該��ÓÔ階WTX)%-變6+.評+jk，�選�適d�Mq行À試，:評Ä

*貨-變6+.%/Ô�O

Û評Ä該��ÓÔ階W針¥�關*貨%�關î露ëìcdO

ÓÓÔ階W與YÔ³Z¥;體財>�	%責y

ÓÔ階W%責yWPX證Z[行]財>�	^製`a^製cd表達%;體財>�	，[\

�與;體財>�	^製�關%]要部àá，:��;體財>�	^*�ß°t舞`�錯誤%

重E²c表達O

t^製;體財>�		，ÓÔ階W%責ydBC評Ä
�電股��限��efL'%能

g2�關�項%î露，: efL'�計jk%X)，除非ÓÔ階W�jk�
�電股��

限���lm'K，�除k��lK�ùþc際E行%��UoO


�電股��限��%YÔ³ZApp計q��J負�rs財>�ß8%責yO

�計���;體財>�	%責y

M�計���;體財>�	%tÂ，W¥;體財>�	©體ëì*�ß°t舞`�錯誤%

重E²c表達��/Ô��，�!u���	O/Ô��W高¦��，wPXp計`aq行%

��rsþx�證]能y!;體財>�	*�%重E²c表達O²c表達E能ß°t舞`�錯

誤O¶²c表達%;ù金額�HI�E/Ô預�z{響;體財>�	=)者Ts%L~�G，

a被認�u�重E�O

M�計�PXp計`a��	，運)¢K£¤ ¢K��OM�計�dq行wºrs：

1.辨認�評Ä;體財>�	ß°t舞`�錯誤%重E²c表達風險；¥T評Ä%風險設計 q

行適d%°±¥G；���足� 適�%��證�:s����見%jkO°舞`E能� 

�謀2�造2��遺�2²c聲��踰越部àá，�^y!ß°t舞`%重E²c表達%

風險高tß°t錯誤者O

2.¥與���關%部àá��]要%T解，:設計d	Jgw適d%��Ù，w�tÂ非

¥
�電股��限��部àá%�i�表��見O

3.評ÄÓÔ階WTX)�計FG%適d�， �Ts�計Ä計與�關î露%/Ô�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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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P�T��%��證�，¥ÓÔ階WX)efL'�計jk%適d�，: =
�電股�

�限��efL'%能gE能'8重E��%���Jgëì*S重E²�Ë�，s!�

論OM�計�若認�該v���Jg*S重E²�Ë�，a須t���	®Í醒;體財>�

	=)者��;體財>�	%�關î露，�t該vî露W�²適d	�����見OM�計

�%�論W:�至���	$T��%��證��jkOw^����JgE能ß致
�電

股��限��²?u�efL'%能gO�

5.評Ä;體財>�	ABC�關附註J%©體表達2�� �，: ;體財>�	ëìcd表

達�關�� ��O

6.¥tX)31x%被�資��%財>資訊��足� 適�%��證�，:¥;體財>�	表

��見OM�計�負責��o�%¡ß2rs q行，�負責ª«
�電股��限��%

���見O

M�計�與YÔ³Z´通%�項，BCT規�%���  	間，: 重E��[6AB

Ct��過®T辨認%部àá顯著£¤JO

M�計�d¥YÔ³ZÍÎM�計�T隸��>Tl���規�%]��遵Ý�計�職K

道�規�®�關���%聲�，�與YÔ³Z´通T�E能被認��{響�計����%關W

 ���項ABC�關防護¨©）O

M�計�«與YÔ³Z´通%�項®，�Ë¥
�電股��限��������¦;體

財>�	��%關鍵���項OM�計�t���	®¬�該v�項，除非x²c許�開î

露¯Ë�項，�S°±見Jgw，M�計��Ë²t���	®´通¯Ë�項，°E/Ô預�

²´通T'8%負面{響EtT³進%�´µ1O

¶ · ¸�K�聯�/���計�����>�T

��計��：

證ZÚÓº關
�»n證¼號

：
金Ó證p¾¿1080303300號

金Ó證p¾¿1050011618號
�������½��������#��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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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股��限��

資'負)表

������ ��!�"!#�"�$

³Z：;ÀÁÂÃ

113.12.31 112.12.31
�資��' 金��額 % 金��額 %
85資'：

1100 �6金 Éd6金A附註¿A�JJ $ 217,544 7 626,065 20

1136 ÄÅ銷�«M衡量%金融資'－85A附註¿A!JJ 244,038 8 30,827 1

1150 �±·È�-額A附註¿A�J A"¿JJ - - 16 -

1170 �±·çÜ-額A附註¿A�J A"¿JJ 769,197 24 817,228 25

1180 �±·çÜ－關W]-額A附註¿A�J2A"¿J ,J 71 - - -

1200 ���±·ÜA附註¿A½JJ 5,415 - 5,004 -

1210 ���±·Ü－關W]A附註¿A½J ,J 11,819 - 582 -

1220 �M�T�É資' - - 253 -

130X *貨A附註¿A¾JJ 204,353 6 169,660 5

1410 預&Ü項 5,806 - 2,844 -

1470 ���85資'A附註ÊJ 1,020 - 809 -

��885資'/計 1,459,263 45 1,653,288 51

非85資'：

1535 ÄÅ銷�«M衡量%金融資'－非85A附註¿A!JJ 34,424 1 - -

1550 X)31x%�資A附註¿A¿JJ 1,526,772 47 1,337,473 42

1600 �²5'2ËÌ 設ÍA附註¿A,J ÊJ 149,873 5 152,293 5

1755 =)3資'A附註¿AÊJJ 1,198 - 3,076 -

1780 �þª資'A附註¿AÎJJ 1,053 - 1,120 -

1840 遞ÐT�É資'A附註¿A"�JJ 66,420 2 73,280 2

1990 ���非85資'－�� 4,007 - 1,366 -

非85資'/計 1,783,747 55 1,568,608 49

資'I計 $ 3,243,010 100 3,221,896 100

113.12.31 112.12.31
負) 31 金��額 % 金��額 %

85負)：

2170 �±&çÜ 341,842 10 372,403 12

2180 �±&çÜ－關W]A附註,J 469,048 14 477,411 15

2200 ���±&ÜA附註¿A"�JJ 153,362 5 190,596 6

2220 ���±&Ü項－關W]A附註,J 12,307 - 7,874 -

2230 �M�T�É負) 28,003 1 34,536 1

2280 Ñ賃負)－85A附註¿A"JJ 531 - 1,888 -

2300 ���85負)A附註¿A"�J A"¿JJ 55,742 2 72,277 2

��885負)/計 1,060,835 32 1,156,985 36

非85負)：

2570 遞ÐT�É負)A附註¿A"�JJ 129,120 4 137,274 4

2580 Ñ賃負)－非85A附註¿A"JJ 695 - 1,227 -

2650 X)31x%�資貸餘A附註¿A¿JJ 21,658 1 28,468 1

2670 ���非85負)－�� 867 - 1,817 -

非85負)/計 152,340 5 168,786 5

��負)I計 1,213,175 37 1,325,771 41

31A附註A"½JJ：

3110 Õ通股股M 879,081 27 879,081 27

3200 �資M�Ö 348,929 11 348,899 11

��×Ø餘：

3310 xËØ餘�Ö 221,358 7 197,029 6

3320 ¯ùØ餘�Ö 85,660 3 61,180 2

3350 ^Æ配Ø餘 551,807 17 512,849 16

858,825 27 771,058 24

3410 ���'運º�財>�表Ú�%ÛÚû額 (39,747) (1) (85,660) (2)

3500 M藏股È (17,253) (1) (17,253) (1)

��31I計 2,029,835 63 1,896,125 59

負) 31I計 $ 3,243,010 100 3,221,896 100

(請詳閱�附;體財>�	附註)

董�長：Þ�ß�à LÔ]：á�â�ã �計ÚÓ：ä�å�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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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股��限��

./01表

������ ��!��#�$至"!#�"�$

³Z：;ÀÁÂÃ

113�¦ 112�¦
金�額 ％ 金�額 ％

4000 'K·¸A附註¿A"¿J ,J $ 2,238,002 100 2,316,825 100

5000 'K«MA附註¿A¾J2, "!J 1,862,362 83 1,912,640 83

5900 'Kçµ 375,640 17 404,185 17

6000 'K費)A附註¿A�J2A"J2A"!J2A",J2,

 "!J：
6100 è銷費) 104,918 5 106,140 4

6200 �ÓÔ費) 95,524 4 88,792 4

6300 éê[ë費) 45,374 2 41,763 2

6450 預��)迴轉µ1 (40) - (500) -

245,776 11 236,195 10

6900 'K-µ 129,864 6 167,990 7

7000 'K�·¸  !A附註A"J2A"ÊJ ,J：
7100 µî·¸ 20,891 1 16,831 1

7010 ��·¸ 20,930 1 39,005 1

7020 ��µ1 0¤ 37,008 2 259 -

7050 財>«M (45) - (128) -

7070 X)31x認º%��2關聯ïK /資01%

�額 116,886 5 82,805 4

195,670 9 138,772 6

ÉÖ-µ 325,534 15 306,762 13

7950 Ø：T�É費)A附註¿A"�JJ 62,851 3 63,468 3

M�-µ 262,683 12 243,294 10

8300 ��./01A附註¿A"½JJ：
8360 �fE能重Æ類至01%項t
8361 ��'運º�財>�表Ú�%ÛÚû額 44,924 2 (24,480) (1)

8399 Ø：與E能重Æ類%項t�關%T�É - - - -

8300 M���./01 44,924 2 (24,480) (1)

8500 M�./01I額 $ 307,607 14 218,814 9
ñ股Ø餘(ÃJA附註¿A"¾JJ

9750 ��jMñ股Ø餘 $ 3.00 2.78
9850 ��ò釋ñ股Ø餘 $ 2.99 2.78

(請詳閱�附;體財>�	附註)

董�長：Þ�ß�à LÔ]：á�â�ã �計ÚÓ：ä�å�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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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股��限��

31變5表

������ ��!��#�$至"!#�"�$

³Z：;ÀÁÂÃ

��'運º
股��M �×Ø餘 �財>�表
Õ通股
股�M 資M�Ö

xËØ
餘�Ö

¯ùØ
餘�Ö

^Æ配
Ø�餘 /��計

Ú�%ÛÚ
û���額 M藏股È 31I額

����!��#�$餘額 $ 879,081 348,899 170,281 85,614 446,785 702,680 (61,180) (17,253) 1,852,227

M�-µ - - - - 243,294 243,294 - - 243,294

M���./01 - - - - - - (24,480) - (24,480)

M�./01I額 - - - - 243,294 243,294 (24,480) - 218,814

Ø餘¡ô Æ配：

�ÍºxËØ餘�Ö - - 26,748 - (26,748) - - - -

Õ通股6金股µ - - - - (174,916) (174,916) - - (174,916)

¯ùØ餘�Ö迴轉 - - - (24,434) 24,434 - - - -

����!�"!#�"�$餘額 879,081 348,899 197,029 61,180 512,849 771,058 (85,660) (17,253) 1,896,125

M�-µ - - - - 262,683 262,683 - - 262,683

M���./01 - - - - - - 44,924 - 44,924

M�./01I額 - - - - 262,683 262,683 44,924 - 307,607

Ø餘¡ô Æ配：

�ÍºxËØ餘�Ö - - 24,329 - (24,329) - - - -

�Íº¯ùØ餘�Ö - - - 24,480 (24,480) - - - -

Õ通股6金股µ - - - - (174,916) (174,916) - - (174,916)

��資M�Ö變5� - 30 - - - - - - 30

處Æ�� - - - - - - 989 - 989

������"!#�"�$餘額 $ 879,081 348,929 221,358 85,660 551,807 858,825 (39,747) (17,253) 2,029,835

(請詳閱�附;體財>�	附註)

董�長：Þ�ß�à LÔ]：á�â�ã �計ÚÓ：ä�å�æ

17





�電股��限��

6金8量表

������ ��!��#�$至"!#�"�$

³Z：;ÀÁÂÃ

113�¦ 112�¦
'Kõ5%6金8量：

�M�ÉÖ-µ $ 325,534 306,762
�調©項t：

���·1費0項t

���Ï舊費) 6,736 8,708
Å銷費) 194 350
預��)迴轉µ1 (40) (500)
µî費) 45 128
µî·¸ (20,888) (16,826)
X)31x認º%�� 關聯ïKµ1%�額 (116,886) (82,805)

���處Æ�資0¤ 990 -
^c6�ÁÛÚ0¤ 7,067 4,952

���þª資'轉º費)� 811 -
Ñ賃�÷µ1 (3) -

����·1費0項t/計 (121,974) (85,993)
��與'Kõ5�關%資'／負)變5�：

���與'Kõ5�關%資'%-變5：

����±·È�ØùA³úJ 16 (16)
����±·çÜØùA³úJ 60,924 (37,790)
����±·çÜ－關W]³ú (70) -
������±·Ü³ú (296) (1,767)
������±·Ü－關W]A³úJØù (11,018) 2,820

*貨A³úJØù (34,693) 2,590
預&Ü項A³úJØù (2,962) 402

������85資'³ú (211) (217)
������非85資'－��Øù - 12,075
�����與'Kõ5�關%資'%-變5/計 11,690 (21,903)
���與'Kõ5�關%負)%-變5：

����±&çÜAØùJ³ú (35,606) 169,997
����±&çÜ－關W]AØùJ³ú (15,174) 48,009
������±&ÜØù (41,230) (17,350)
������±&Ü－關W]³ú 4,379 78
������85負)Øù (20,294) (14,388)
������'K負)Øù (951) (11,041)
������與'Kõ5�關%負)%-變5/計 (108,876) 175,305
�����與'Kõ5�關%資' 負)%-變5/計 (97,186) 153,402
���調©項t/計 (219,160) 67,409
� '運'8%6金8¸ 106,374 374,171
��·�%µî 20,838 15,610
��·�%股µ 156,985 -
 &%µî (45) (128)
 &%T�É (70,425) (90,572)

���'Kõ5%-6金8¸ 213,727 299,081
�資õ5%6金8量：

���ÄÅ銷�«M衡量%金融資' (247,563) (30,827)
���X)31x%�資 (192,753) -
�處ÆX)31x%�資 1,468 -
���²5'2ËÌ 設Í (3,311) (7,718)
���þª資' (938) (274)
���非85資'³ú (2,647) -

�資õ5%-6金8! (445,744) (38,819)
û資õ5%6金8量：

Ñ賃M金ü還 (1,618) (3,254)
�[þ6金股µ (174,916) (174,916)
���û資õ5 30 -
���û資õ5%-6金8! (176,504) (178,170)
M�6金 Éd6金AØùJ³ú� (408,521) 82,092
��6金 Éd6金餘額 626,065 543,973
��6金 Éd6金餘額 $ 217,544 626,065

(請詳閱�附;體財>�	附註)

董�長：Þ�ß�à LÔ]：á�â�ã �計ÚÓ：ä�å�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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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聲����

���	
�����自�������至��������������關��

��� �!"�關�����財$!表&關�!"�'製)*+,-.'製關�����

財$!表/��與�金融3456789認;/
際財$!=)*>�號,-.'製@A�

���財$!表/��BCD，F關�����財$!表G,H露C關資訊LMH@A��

��財$!表NBOH露，PQRS行'製關�����財$!表U

VW聲�

��XY：[\電A股_`限��

董�c�長：e�f�g

�hhi：	
��j��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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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計�m�n�o�!�"

[\電A股_`限��董c9h�鑒：�

noq見

[\電A股_`限��&sA���[\集u�	
���&����������/

��資v負x表，y	
���&�������至�������/��z�{|表}

��~|變�表&���金�量表，�&��財$!"附註���重�9計�����，���

9計mno�cU

��9計m/q見，�開��財$!"�G`重��面���證��行�財$!"'製)

*y�金融3456789認;�����/
際財$!=)*}
際9計)*}解釋&解釋

�"'製，足�¢£表達[\集u	
���&����������/��財$¥¦，

y	
���&�������至�������/��財$§�&���金�量U

noq見/¨©

�9計m���9計mª託no¬證財$!表規*&®計)*¯行no°±U�9計mL

該³)*´/責¶·L9計mno��財$!"/責¶¸進�º說�U�9計mG隸½c$G

ª¾¿À規Á/�8O�9計m職�道Ä規Á，與[\集uÅÆ超È¾¿，�É行該規Á/s

Ê責¶U�9計mCËOÌÍ足Î&適Ð/no證Ñ，�±Ò表Ónoq見/¨©U

關鍵noc項

關鍵noc項�Ö��9計m/×�ØÙ，Ú[\集u	
������財$!"/n

oÛÒ重要/c項U該³c項OLno��財$!"Ý體&ßànoq見/過âNã�ä,，

�9計m�QÚ該³c項å¾表Óq見U�9計mØÙ,æ通�no!"�/關鍵noc項è

´：

�}é.認ê

請詳��財$!"附註j����}k���1.}í����&í��î�U

關鍵noc項/說�：

é.認ê/ï試Ò�9計m¯行[\集u��財$!"no重要ñ評óc項/�U該

集u部õ銷貨¨L�ø議ú需üýþ讓ã��，該集u56£�ÚM述c項/ó計êÒé

./�項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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ä,/noâ�：

�9計mÚ�述關鍵noc項/	要noâ���：


ï試銷貨&é�±��與財$!=C關/�°��，�針Ú銷���資�與��õ錄

進行oÚ&調�，&評ó該集u/é.認ê�����C關�!規ú辦6，�O適£H

露é.資訊U


閱讀C關��銷��ø&��，ï試與9計��/�致À，�考量銷貨þ讓/9計處6

&H露U


針ÚM��銷���&"v#$é.進行%&õ'，�評ó`(重�&)U


*o適£+�¯行oÚC關�,資�&-證U


選ú資v負x表�M/�¸0間/銷�23oÚC關4部&5部資�，評ó銷貨é.6

蓋L適£i間U


ÌÍ該集u56£�設9/,計þ讓金額�退�負x��與`關4部<5部資�oÚ，�

評óC關=>與	要?設/�6À；�A視�M�,計þ讓�ó計/CDÀ，�評ó

56£�設9/,計þ讓金額�退�負x���`重�&)U

�}E金ó計

請詳��財$!"附註j�F�}k���2.&í����U

關鍵noc項/說�：

E金GHó計/ï試Ò�9計m¯行[\集u��財$!"no重要ñ評óc項/

�U該集u部õ銷貨�透過J6K進行銷�，¨L�ø議ú而需GME金，該��56£

�ÚM述c項/ó計�êÒ �費OU

ä,/noâ�：

�9計mÚ�述關鍵noc項/	要noâ���：


閱讀C關J6K/J6銷��ø��&ï試與該集u9計處6/�致ÀU


針Ú	要銷�J6K/E金GH進行%&õ'，�評ó`(重�&)U


ÌÍ該集u56£�設9/,計E金金額�與`關4部<5部資�oÚ，�評óC關=

>與	要?設/�6À；�A視�M�,計E金GHó計/CDÀ，�評ó56£�

設9/,計E金金額��`重�&)U

�}P貨評Q

請詳��財$!"附註j�î�}k���3.&í�k�U

關鍵noc項/說�：

�[\集u��財$!"N，P貨��à�與R變�QSTU衡量UWLXYZ速變

遷<�vY術^_³ä`，ab`v#過0<QRc�de需f，致C關v#/銷�Qg

;能v�i�<jk/lß，ä而;能v�P貨à�超過sR變�QS/風險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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ä,/noâ�：

�9計mÚ�述關鍵noc項/	要noâ���：


A視P貨o齡!表，õ'"iP貨o齡變qlßU


評ó該集u9計��/�6À，èP貨跌Q<jküê/��U


評óP貨/評Q��遵�該集ut訂/9計��U


v解該集u56階xGyO/R變�QS評Q¨©，選Ì適£+�¯行ï試，�評óP

貨R變�QS/�6ÀU


評ó該集u56階x針Ú`關P貨/C關H露��¢£U

ssÊc項

[\電A股_`限��O'製	
����&����/z體財$!"，���9計

mH{(Å|q見/no!"�}，~ý=考U

56階x與�6å�Ú��財$!"/責¶

56階x/責¶���證��行�財$!"'製)*y�金融3456789認;���

��/
際財$!=)*}
際9計)*}解釋&解釋�"'製¢£表達/��財$!"，F

�Æ與��財$!"'製`關/�要4部��，�DÅ��財$!"�P`=äL舞�<錯誤

/重�Q�表達U

L'製��財$!"0，56階x/責¶���評ó[\集u��� /能�}C關c項

/H露，�&��� 9計¨©/yO，除非56階xq��9[\集u<�� �，<除�

9<��5$(�際;行/sÊ�}U

[\集u/�6å���®計789�負`34財$!=�â/責¶U

9計mno��財$!"/責¶

�9計mno��財$!"/�ñ，�Ú��財$!"Ý體��P`=äL舞�<錯誤/

重�Q�表達ÌÍ�6DË，�H{no!"U�6DË�高�DË，���®計)*¯行/

no°±(�Å證�能�H��財$!"P`/重�Q�表達UQ�表達;能=äL舞�<錯

誤UèQ�表達/z$金額<��>;�6預i·�響��財$!"aO者G±/����，

*被認Ò{`重�ÀU

�9計m��®計)*no0，運O×�ØÙ&×� ¡U�9計m�¯行´ê°±：

1.辨認�評ó��財$!"=äL舞�<錯誤/重�Q�表達風險；ÚG評ó/風險設計&¯

行適£/ä,Ú�；�ÌÍ足Î&適Ð/no證Ñ�±Ònoq見/¨©Uä舞�;能£&

¤謀}¦造}¨q遺ª}Q�聲�<踰越4部��，¨��H=äL舞�/重�Q�表達/

風險高L=äL錯誤者U

2.Ú與no關/4部��ÌÍ�要/v解，�設計£0l¦´適£/noâ�，�s�ñ非

Ú[\集u4部��/`�À表Óq見U

3.評ó56階xGyO9計��/適£À，&sG±9計ó計與C關H露/�6À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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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ÑGÌÍ/no證Ñ，Ú56階xyO��� 9計¨©/適£À，�&a[\集u��

� /能�;能v�重�¡®/c¯<l¦��P�重�QDúÀ，±H°論U�9計m若

認Ò該³c¯<l¦P�重�QDúÀ，*須Lno!"Nü醒��財$!"aO者µq�

�財$!"/C關H露，<L該³H露�½Q適£0¶Cnoq見U�9計m/°論��·

至no!"�GÌÍ/no證ÑÒ¨©U��¸c¯<l¦;能=致[\集uQR{`��

� /能�U�

5.評ó��財$!"���C關附註�/Ý體表達}°¹&4º，�&��財$!"��¢£表

達C關23&c¯U

6.ÚL集u4»àz體/財$資訊ÌÍ足Î&適Ð/no證Ñ，�Ú��財$!"表Óq見U

�9計m負責集uno}¯/Ö=}34&¯行，�負責ßà集u/noq見U

�9計m與�6å�æ通/c項，��G規¼/noÁ½&0間，�&重�no����

�Lno過âNG辨認/4部��顯著ÀÁ�U

�9計m�Â�6å�üý�9計mG隸½c$Gª¾¿À規Á/�8O遵�9計m職�

道Ä規ÁN`關¾¿À/聲�，�與�6å�æ通G`;能被認Ò9�響9計m¾¿À/關�

&sÊc項���C關防護ÅÆ）U

�9計mÈ與�6å�æ通/c項N，�úÚ[\集u	
������財$!"no

/關鍵noc項U�9計mLno!"NÉ�該³c項，除非�ÊQ¢許�開H露Vúc項，

<�ÌÍ見l¦´，�9計m�úQLno!"Næ通Vúc項，ä;�6預iWæ通Gv�

/負面�響�LGÎ進/�ÏÐ|U

¶ · ¸�K�聯�/���計�����>�T

��計��：

證ZÚÓº關
�»n證¼號

：
金Ó證p¾¿1080303300號

金Ó證p¾¿1050011618號
�������½��������#��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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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A股_`限��&A��

��資v負x表

	
���&����������

å�：_ÙÚÛÜ

113.12.31 112.12.31
h資hhv 金hh額 % 金hh額 %
��資v：

1100 h�金&ø£�金�附註í���� $ 927,358 25 1,001,154 26

1136 ÝÞ銷/à�衡量/金融資v－���附註í���� 244,038 7 159,972 4

1150 h,éàÑR額�附註í���&��î�� 151,642 4 234,977 6

1170 h,é��R額�附註í���&��î�� 1,293,788 34 1,414,765 37

1200 hsÊ,é��附註í�j�� 6,159 - 8,987 -

1220 h�iGÍá資v - - 253 -

130X P貨�附註í�k�� 418,380 11 343,093 9

1410 預M�項�附註í���� 84,046 2 91,431 3

1470 hsÊ��資v�附註î� 1,020 - 809 -

hh���資v�計 3,126,431 83 3,255,441 85

非��資v：

1535 ÝÞ銷/à�衡量/金融資v－非���附註í���� 34,424 1 - -

1600 hQ�v}âã&設~�附註í�F�&î� 427,396 11 435,001 11

1755 aO~資v�附註í�î�� 75,751 2 27,099 1

1780 (ß資v�附註í�ä�� 1,104 - 1,231 -

1840 遞æGÍá資v�附註í��k�� 66,420 2 73,280 2

1990 hsÊ非��資v－sÊ�附註��� 22,379 1 43,724 1

非��資v�計 627,474 17 580,335 15

資v�計 $ 3,753,905 100 3,835,776 100

113.12.31 112.12.31
負x&~| 金hh額 % 金hh額 %

��負x：

2170 h,M�� $ 1,085,247 29 1,254,913 33

2209 hsÊ,M��附註í����� 322,783 9 376,053 10

2230 h�iGÍá負x 39,154 1 45,581 1

2280 ç賃負x－���附註í����� 35,722 1 5,104 -

2399 hsÊ��負x�附註í����&��î�� 96,329 3 117,588 3

hh���負x�計 1,579,235 43 1,799,239 47

非��負x：

2570 遞æGÍá負x�附註í��k�� 129,120 3 137,274 4

2580 ç賃負x－非���附註í����� 14,847 - 1,320 -

2670 hsÊ非��負x－sÊ 868 - 1,818 -

非��負x�計 144,835 3 140,412 4

hh負x�計 1,724,070 46 1,939,651 51

~|�附註í��í��：

3110 é通股股� 879,081 23 879,081 23

3200 h資��ê 348,929 9 348,899 9

hÅ|ë餘：

3310 �úë餘�ê 221,358 6 197,029 5

3320 hhV$ë餘�ê 85,660 2 61,180 2

3350 �õ配ë餘 551,807 15 512,849 13

858,825 23 771,058 20

3410 h
5 運Õ¹財$!表î9/ïî%額 (39,747) (1) (85,660) (2)

3500 o藏股à (17,253) - (17,253) (1)

hh~|�計 2,029,835 54 1,896,125 49

負x&~|�計 $ 3,753,905 100 3,835,776 100

(請詳閱/附��財$!"附註)

董�長：Þ�ß�à LÔ]：á�â�ã �計ÚÓ：ä�å�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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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A股_`限��&A��

��z�{|表

	
���&�������至�������

å�：_ÙÚÛÜ

113� 112�
金h額 ％ 金h額 ％

4000  �é.�附註í��î�&F� $ 3,753,882 100 3,811,775 100

5000  �à��附註í�k�}����&��� 3,000,884 80 3,024,324 79

5900  �÷Ð 752,998 20 787,451 21

6000  �費O�附註í���}����}��j�}��ä�&���：

6100 ø銷費O 192,760 5 192,702 5

6200 h56費O 173,742 5 191,439 5

6300 ùú�û費O 162,820 4 136,704 4

6450 預iËO�{{Á�迴轉Ð|� 411 - 75 -

529,733 14 520,920 14

6900  �RÐ 223,265 6 266,531 7

7000  �5é.&GH�附註í�í�}����}����}F&���：

7100 hÐþé. 29,704 1 25,323 -

7010 hsÊé. 34,645 1 39,533 1

7020 hsÊÐ|&{Á 44,660 1 (10,804) -

7050 h財$à� (1,996) - (1,623) -

107,013 3 52,429 1

7900 áMRÐ 330,278 9 318,960 8

7950 �：GÍá費O�附註í��k�� 67,595 2 75,666 2

�iRÐ 262,683 7 243,294 6

8300 sÊz�{|�附註í��í��：

8360 /�;能重õ類至{|/項�

8361 
5 運Õ¹財$!表î9/ïî%額 44,924 1 (24,480) -

8399 �：與;能重õ類/項�C關/GÍá - - - -

8300 �isÊz�{| 44,924 1 (24,480) -

8500 �iz�{|�額 $ 307,607 8 218,814 6
RÐ�½L：

8610 @���	 $ 262,683 7 243,294 6
z�{|�額�½L：

8710 h@���	 $ 307,607 8 218,814 6
�股ë餘(Ü��附註í��F��

9750 ��¨��股ë餘 $ 3.00 2.78
9850 ���釋�股ë餘 $ 2.99 2.78

(請詳閱/附��財$!"附註)

董c長：e�f�g �6�：ñ�ò�ó 9計	5：ô�õ�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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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A股_`限��&A��

��~|變�表

	
���&�������至�������

å�：_ÙÚÛÜ

�½L@���	/~|

5 運Õ

股hh� Å|ë餘 ¹財$!表
é通股
股h� 資��ê

�úë
餘�ê

V$ë
餘�ê

�õ配
ëh餘 �hh計

î9/ïî
%hhh額 o藏股à ~|�額

	
�������餘額 $ 879,081 348,899 170,281 85,614 446,785 702,680 (61,180) (17,253) 1,852,227

�iRÐ - - - - 243,294 243,294 - - 243,294

�isÊz�{| - - - - - - (24,480) - (24,480)

�iz�{|�額 - - - - 243,294 243,294 (24,480) - 218,814

ë餘Ö�&õ配：

hüê�úë餘�ê - - 26,748 - (26,748) - - - -

é通股�金股Ð - - - - (174,916) (174,916) - - (174,916)

hV$ë餘�ê迴轉 - - - (24,434) 24,434 - - - -

	
����������餘額 879,081 348,899 197,029 61,180 512,849 771,058 (85,660) (17,253) 1,896,125

�iRÐ - - - - 262,683 262,683 - - 262,683

�isÊz�{| - - - - - - 44,924 - 44,924

�iz�{|�額 - - - - 262,683 262,683 44,924 - 307,607

ë餘Ö�&õ配：

hüê�úë餘�ê - - 24,329 - (24,329) - - - -

hüêV$ë餘�ê - - - 24,480 (24,480) - - - -

é通股�金股Ð - - - - (174,916) (174,916) - - (174,916)

sÊ資��ê變�> - 30 - - - - - - 30

處õA�� - - - - - - 989 - 989

	
����������餘額 $ 879,081 348,929 221,358 85,660 551,807 858,825 (39,747) (17,253) 2,029,835

(請詳閱/附��財$!"附註)

董�長：Þ�ß�à LÔ]：á�â�ã �計ÚÓ：ä�å�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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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A股_`限��&A��

���金�量表

	
���&�������至�������

å�：_ÙÚÛÜ

113� 112�
 ���/�金�量：
h�iáMRÐ $ 330,278 318,960
h調Ý項�：
��hé|費{項�
hhhþ舊費O 89,761 110,024

Þ銷費O 257 558
預iËO�{{Á 411 75
Ðþ費O 1,996 1,623
Ðþé. (29,701) (25,318)
處õQ�v}âã&設~�Ð|�{Á (750) 941
處õ	資{Á 990 -
非金融資v�{{Á - 1,054
���5Úïî�Ð|�{Á (763) 22,584
(ß資v轉ê費O> 811 -
ç賃¶
Ð| (3) -

hhhhé|費{項��計 63,009 111,541
hh與 ���C關/資v／負x變�>：
hhh與 ���C關/資v/R變�：
hhhh,éàÑ�� 90,980 54,221
hhhh,é�����Î� 155,319 (128,984)
hhhhsÊ,é����Î� 565 (1,632)

P貨�Î��� (68,616) 63,714
預M�項���Î� 10,385 (2,528)

hhhhsÊ��資vÎ (212) (82)
hhhhsÊ非��資v－sÊ�� - 12,075
hhhhh與 ���C關/資v/R變��計 188,421 (3,216)
hhh與 ���C關/負x/R變�：
hhhh,M������Î (204,886) 384,557
hhhhsÊ,M��� (58,947) (20,440)
hhhhsÊ��負x�� (26,556) (23,802)
hhhhsÊ �負x�� (951) (11,041)
hhhh��與 ���C關/負x/R變��計 (291,340) 329,274
hhhhh與 ���C關/資v&負x/R變��計 (102,919) 326,058

調Ý項��計 (39,910) 437,599
hh 運v�/�金�. 290,368 756,559
hhéÌ/Ðþ 32,128 21,761
GM/Ðþ (1,996) (1,623)
GM/GÍá (75,393) (106,267)

hhh ���/R�金�. 245,107 670,430
	資��/�金�量：
hÌÍÝÞ銷/à�衡量/金融資v (114,521) (162,104)
處õA�� 404 -
hÌÍQ�v}âã&設~ (45,233) (48,399)
處õQ�v}âã&設~ 1,879 584
hÌÍ(ß資v (938) (274)
hsÊ非��資v�� 22,451 3,287

	資��/R�金�H (135,958) (206,906)
�資��/�金�量：
ç賃�金�還 (37,830) (36,305)
h���金股Ð (174,916) (174,916)
hsÊ�資�� 30 -
hhh�資��/R�金�H (212,716) (211,221)
��變�Ú�金&ø£�金/�響 29,771 (15,752)
�i�金&ø£�金����Î> (73,796) 236,551
i��金&ø£�金餘額 1,001,154 764,603
i��金&ø£�金餘額 $ 927,358 1,001,154

(請詳閱/附��財$!"附註)

董c長：e�f�g �6�：ñ�ò�ó 9計	5：ô�õ�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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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泰碩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集團企業、特定公司及關係人交易作業辦法」 

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修訂後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一、目的及依據：

為維護公司權益及保障股東權益並使

本公司與集團企業、特定公司及關係

人交易作業有所遵循及規範，特依「公

開發行公司建立內部控制制度處理準

則」、「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

則」、「國際會計準則」、「國際財

務報導準則」及相關法令等規定訂定

之。

一、目的及依據：

為維護公司權益及保障股東權益並

使本公司與集團企業、特定公司及

關係人交易作業有所遵循並依國際

會計準則之「關係人交易揭露」及配

合主管機關之相關規定特制定本作

業程序。

依主管機關「關係人相互間

財務業務相關作業規範」修

訂部分內容

二、適用範圍：

本作業程序適用於本公司與集團企

業、特定公司及關係人財務、業務往

來有關事項，除法令或章程另有規定

者外，應依本作業規範之規定辦理。

依主管機關「關係人相互間

財務業務相關作業規範」修

訂部分內容

三、集團企業：

依「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有

價證券上市審查準則補充規定」所稱

之集團企業，凡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即視為本公司之集團企業：

(一) 屬於母公司及其所有子公司關係

者。

(二) 本公司直接或間接控制他公司之

人事、財務或業務經營者；或他

公司直接或間接控制本公司之

人事、財務或業務經營者。其判

斷標準如下：

1.取得對方過半數之董事席位

者。

2.指派人員獲聘為對方總經理

者。

3.依合資經營契約規定擁有對方

經營權者。

4.為對方資金融通金額達對方總

資產之三分之一以上者。

5.為對方背書保證金額達對方總

資產之三分之一以上者。

(三) 本公司與他公司相互投資各達對

方有表決權之股份總數或資本額

三分之一以上者，並互可直接或

間接控制對方之人事、財務或業

務經營者。

(四) 具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即視

二、凡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即視為

本公司之集團企業：

(一) 屬於母公司、子公司及聯屬公

司關係者。

(二) 本公司與關係人總計持有他公

司超過半數之已發行有表決權

股份總數或資本總額者；或他

公司與其關係人總計持有本公

司超過半數之已發行有表決權

股份總數或資本總額者。

(三) 本公司直接或間接控制他公司

之人事、財務或業務經營者；或

他公司直接或間接控制本公司

之人事、財務或業務經營者。其

判斷標準如下：

1.取得對方過半數之董事席位

者。

2.指派人員獲聘為對方總經理

者。

3.依合資經營契約規定擁有對

方經營權者。

4.為對方資金融通金額達對方

總資產之三分之一以上者。

5.為對方背書保證金額達對方

總資產之三分之一以上者。

(四) 本公司與他公司相互投資各達

對方有表決權之股份總數或資

本額三分之一以上者，並互可

直接或間接控制對方之人事、

財務或業務經營者。

調整條號及新增集團企業

定義之依據並據以修訂部

分內容

調整條號

調整條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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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後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為本公司與他公司間具有控制或

從屬關係。但經檢具相關事證，

證明無控制或從屬關係者，不在

此限：

1.本公司與他公司之董事及總經

理合計有半數以上相同者。其

計算方式係包括該等人員之配

偶、子女及具二等親以內之親

屬關係者在內，但如檢具相關

事證，證明無控制或從屬關係

者，不在此限。

2.本公司與他公司之已發行有表

決權之股份總數或資本額，均

有半數以上為相同之股東持有

或出資者。

3.對本公司採權益法評價之他投

資公司，與其之關係人總計持

有本公司超過半數之已發行有

表決權股份者；或本公司與關

係人總計持有本公司採權益法

評價之他投資公司超過半數之

已發行有表決權股份者。

(五) 計算本公司所持有他公司之股份

或出資額，應連同下列各款之股

份或出資額一併計入：

1.公司之從屬公司所持有他公司

之股份或出資額。

2.第三人為該公司而持有之股份

或出資額。

3.第三人為該公司之從屬公司而

持有之股份或出資額。

(七) 本公司與他公司之董事、監察

人及總經理合計有半數以上相

同者，則該他公司與本公司屬

於集團企業。其計算方式係包

括該等人員之配偶、子女及具

二等親以內之親屬關係者在

內，但如檢具相關事證，證明

無控制或從屬關係者，不在此

限。

(六) 本公司與他公司之已發行有表

決權之股份總數或資本額，有

半數以上為相同之股東持有或

出資者，則該他公司與本公司

屬集團企業，但如檢具相關事

證，證明無控制或從屬關係者，

不在此限。

(五) 對本公司採權益法評價之他投

資公司，與其關係人總計持有

本公司超過半數之已發行有表

決權股份；或本公司與關係人

總計持有本公司採權益法評價

之他投資公司超過半數之已發

行有表決權股份者。則該投資

公司與本公司屬於集團企業，

但如檢具相關事證，證明無控

制或從屬關係者，不在此限。

調整條號、順序及部分內容

調整條號、順序及部分內容

調整條號、順序及部分內容

依主管機關「關係人相互間

財務業務相關作業規範」訂

定相關內容

四、特定公司：

依「公開發行公司獨立董事設置及應

遵循事項辦法」之規定，凡具有下列

情形之一者，即視為本公司之特定公

司：

(一) 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額百

分之二十(含)以上，未超過百分

之五十者。

(二) 他公司及其董事、監察人及持有

股份超過股份總額百分之十之

股東總計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

份總額百分之三十(含)以上，且

雙方曾有財務或業務上之往來

記錄者。上列人員持有之股票，

包括其配偶、未成年子女及利用

他人名義持有者在內。

三、凡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即視為

本公司之特定公司：

(一) 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額百

分之二十(含)以上，未超過百分

之五十者。

(二) 該公司及其董事、監察人及持

有股份超過股份總額百分之十

之股東總計持有本公司已發行

股份總額百分之三十(含)以上，

且雙方曾有財務或業務上之往

來記錄者。上開人員持有之股

票，包括其配偶、未成年子女及

利用他人名義持有者在內。

調整條號及新增特定公司

定義之依據並據以修訂部

分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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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後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三) 本公司之營業收入來自他公司

及其集團公司達百分之三十(含)
以上者。

(四) 本公司之主要原料(指占總進貨

金額百分之三十以上者，且為製

造產品所不可或缺之關鍵性原

料)或主要商品(指佔總營業收入

百分之三十以上者)，其數量或

總進貨金額，來自該公司及其集

團公司達百分之五十以上者。

(三) 本公司之營業收入來自該公司

其聯屬公司達百分之三十(含)
以上者。

(四) 本公司之主要原料(指為製造產

品所不可或缺之關鍵性原料)或
主要商品(指佔總營業收入百分

之三十以上者)或總進貨額，來

自該公司及其聯屬公司達百分

之五十以上者。

五、關係人：

判斷交易對象是否為本公司之關係人

時，除注意其法律形式外，亦須考慮其

實質關係。依國際會計準則第二十四號

規定，有關係之個人或個體情形如下: 
(一) 個人若有下列情況之一，則該個

人或該個人之近親為本公司之關

係人：

1.對本公司具控制或聯合控制

2.對本公司具重大影響力

3.為本公司或本公司母公司主要

管理人員之成員

個人之近親係指個人之家庭成

員，在其與個體往來時，可能被

預期會影響該個人或受該個人

影響者，包括：

(1) 該個人之子女及配偶或同

居人；

(2) 該個人之配偶或同居人之

子女；

(3) 該個人或其配偶或同居人

之扶養親屬

主要管理人員係指直接或間接

擁有規劃、指揮及控制該個體活

動之權力及責任者，包括該個體

之任一董事 (不論是否執行業

務)。
(二) 個體若符合下列情況之一，則與

本公司有關係：

1.該個體與本公司為同一集團之

成員(意指母公司、子公司及兄

弟公司間彼此具有關係)
2.一個體為另一個體之關聯企業

或合資(或為集團中某成員之關

聯企業或合資，而另一個體亦

為集團之成員)
3.兩個體均為相同的第三方之合

資

4.一個體為第三方之合資且另一

個體為該第三方之關聯企業。

5.該個體係為本公司或與本公司

有關係之個體之員工福利所設

之退職後福利計畫。若本公司本

身即為前述計畫，則主辦雇主亦

與本公司有關係。

四、凡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即視為

本公司之關係人：

(一) 本公司採權益法評價之被投資

公司。

(二) 對本公司之投資採權益法評價

之投資者。

(三) 本公司董事長或總經理與他公

司之董事長或總經理為同一

人，或具有配偶或二親等以內

關係之他公司。

(四) 受本公司捐贈之金額達其實收

基金總額三分之一以上之財團

法人。

(五) 本公司之董事、監察人、總經

理、副總經理、協理及直屬總經

理之部門主管。

(六) 本公司之董事、監察人、總經理

之配偶。

(七) 本公司之董事長、總經理之二

親等以內親屬。

雖具有前項各款情形之一，但能證明

不具有控制能力或重大影響力者不

在此限。

調整條號及依「國際會計準

則第二十四號」重新定義關

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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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後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6.該個體受(一)所列舉之個人控制

或聯合控制。

7.於(一)1.所列舉之個人對該個體

具重大影響或為該個體(或該個

體之母公司)主要管理人員之成

員。

8.該個體(或其所隸屬集團中之任

一成員)提供主要管理人員之服

務予本公司或本公司之母公司。

六、實質關係人：

判斷交易對象是否為關係人時，除注

意其法律形式外，亦須考慮其實質關

係。依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

第十八條之規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除能證明不具控制、聯合控制或重

大影響者外，應視為實質關係人，須依

照國際會計準則第二十四號規定，於

財務報告附註揭露有關資訊：

(一)公司法第六章之一所稱之關係企

業及其董事、監察人與經理人。

(二)與本公司受同一總管理處管轄之

公司或機構及其董事、監察人與經

理人。

(三)總管理處經理以上之人員。

(四)發行人對外發布或刊印之資料中，

列為關係企業之公司或機構。

(五)其他公司或機構與發行人之董事

長或總經理為同一人，或具有配偶

或二親等以內關係。

調整條號及依「國際會計準

則第二十四號」定義實質關

係人

七、本公司與特定公司、集團企業或

關係人之交易，包括：

(一) 銷貨。

(二) 進貨。

(三) 財產交易及長期股權投資。

(四) 資金融通。

(五) 背書保證。

(六) 租賃。

(七) 其他勞務、技術服務及加工等交

易。

六、本公司與特定公司、集團企業關

係人之交易，包括：

(一) 銷貨。

(二) 進貨。

(三) 財產交易及長期股權投資。

(四) 資金融通。

(五) 背書保證。

配合法令新增交易類型

八、本公司與特定公司、集團企業或

關係人之銷貨、進貨之訂單處理，及

因銷貨、進貨所產生之應收、應付款

項之管理，依本公司內部控制制度之

銷貨收款循環及採購付款循環中有關

規定辦理。

十、本公司與特定公司、集團企業

或關係人之銷貨、進貨之訂單處

理，及因銷貨、進貨所產生 之應

收、應付款項之管理，依本公司內

部控制制度之銷貨收款循環及採購

付款循環中有關規定辦理。

調整條號

九、本公司與集團企業、特定公司及關

係人之間有資產或長期股權投資等交

易情事時，依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

處理程序」辦理。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

其使用權資產，或與關係人取得或處

分不動產或其使用權資產外之其他資

產且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

之二十、總資產百分之十或新臺幣三

十一、本公司與集團企業、特定公司

及關係人之間有重大資產或長期股

權投資等交易情事時，依本公司「取

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辦理。

調整條號及依主管機關「關

係人相互間財務業務相關

作業規範」訂定相關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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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後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億元以上者，除買賣公債、附買回、賣

回條件之債券、申購或買回國內證券

投資信託事業發行之貨幣市場基金

外，應將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

程序」9.2.1 各款資料，提交審計委員

會全體成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及董事

會通過後，始得為之，如未經審計委員

會全體成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者，得

由全體董事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行之，

並應於董事會議事錄載明審計委員會

之決議，始得簽訂交易契約及支付款

項。

關係人交易有下列情事，經董事會通

過後，仍應將前各款資料提股東會決

議通過，且有自身利害關係之股東不

得參與表決：

1. 本公司或本公司非屬國內公開發行

之子公司有「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

程序」9.2.1 交易，且交易金額達本

公司總資產百分之十以上者。

2. 依公司法、本公司章程或內部作業

程序規定，交易金額、條件對公司

營運或股東權益有重大影響者。

本公司與關係人有「取得或處分資產

處理程序」9.2.1 交易者，應於年度結

束後將實際交易情形（含實際交易金

額、交易條件及前各款資料等）提最近

期股東會報告。

十、本公司與集團企業、特定公司及關

係人之間有資金融通情事時，依本公

司「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辦理。

十二 、本公司與集團企業、特定公

司及關係人之間有資金融通情事時，

依本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

辦理。

調整條號

十一、本公司與集團企業、特定公司及

關係人之間有背書保證情事時，依本

公司「背書保證作業程序」辦理。

十三 、本公司與集團企業、特定公

司及關係人之間有背書保證情事時，

依本公司「背書保證作業程序」辦理。

調整條號

十二、本公司與集團企業、特定公司及

關係人間有租賃事項時，應參考公告

地價、評定價值及一般市場行情，擬訂

租賃價格、租賃期間、收付款條件及其

他租賃內容，經權責主管核准後辦理

簽約。

依主管機關「關係人相互間

財務業務相關作業規範」訂

定相關內容

十三、本公司與集團企業、特定公司及

關係人之間之勞務或技術服務及加工

等交易，應由雙方約定服務費用、期

間、收付款條件及售後服務等，依核決

權限經權責主管核准後辦理簽約。該

合約除因長期配合關係或其他特殊因

素不同於一般客戶，可依合約約定給

予優惠之價格或付款條件外，其餘一

切條款應依循一般商業常規及相關內

控作業之規定。

依主管機關「關係人相互間

財務業務相關作業規範」訂

定相關內容

十四、本公司與各集團企業、特定公司

及關係人間業務往來，應明確訂定價格

十四、本公司與集團企業、特定公司、

關係人間、董監事、持股達 10%以上
依主管機關「關係人相互間

財務業務相關作業規範」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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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後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條件與支付方式，且交易之目的、價格、

條件、交易之實質與形式及相關處理程

序，不應與非關係人之正常交易或市場

價格有顯不相當或顯欠合理之情事。

本公司與關係人之會計人員應於每月

底前就上一月彼此間之進、銷貨及應

收、應付款項餘額相互核對，若有差異

則需瞭解原因並作成調節表。

之大股東及其三等親屬間非營業行

為之重大交易事項，除一般進、銷貨

交易事項外，應先報請董事會核准；

如有必要時，董事長得先行裁決進

行，於事後報請董事會追認。

十五、本公司監察人應查明特定公

司、集團企業或關係人是否存在，並

對下列集團企業、特定公司及關係人

交易事項實施查核程序：

(一) 集團企業、特定公司及關係人進

貨、銷貨及財產之交易金額與條件是

否相同。倘有不同，是否合理。

(二) 集團企業、特定公司及關係人交

易有無不當之核准。其訂有額度者，

其交易金額是否在限額範圍內。

(三) 依第八條規定財務報表所揭露

之關係人交易內容及其他必要之揭

露，是否與帳載相符。

十六、監察人為第十五條規定之查核

時，得指派本公司稽核人員或委請查

核財務報表之會計師經常執行。如發

現有違反規定或顯有異常情事時，監

察人應通知董事會，請其加以說明並

為必要之改善。

整訂定相關內容

十五、本公司向關係人進銷貨、進行勞

務或技術服務交易，預計全年度交易金

額達公司最近期合併總資產或最近年

度合併營業收入淨額之百分之五者，除

適用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

理準則規定，或屬本公司與母公司、子

公司或子公司彼此間交易者外，應將下

列資料提交董事會通過後，始得進行交

易：
(一)交易之項目、目的、必要性及預計

效益。
(二)選定關係人為交易對象之原因。
(三)交易價格計算原則及預計全年度

交易金額上限。
(四)交易條件是否符合正常商業條款

且未損害公司利益及股東權益之
說明。

(五)交易之限制條件及其他重要約定
事項。

前項與關係人之交易，應於年度結束後
將下列事項提最近期股東會報告：
(一)實際交易金額及條件。
(二)是否依據董事會通過之交易價格

計算原則辦理。
(三)是否未逾董事會通過之全年度交

易金額上限。如已逾交易金額上
限，應說明其原因、必要性及合理
性。

依主管機關「關係人相互間

財務業務相關作業規範」訂

定相關內容

十六、本公司應配合法令規定之應公告

或申報事項及其時限，及時安排各子公

司提供必要之財務、業務資訊，或委託

依主管機關「關係人相互間

財務業務相關作業規範」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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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後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會計師進行查核或核閱各子公司之財

務報告。

本公司應依法令規定之年度財務報告

申報期限公告關係企業合併資產負債

表、關係企業合併綜合損益表及會計師

複核報告書，關係企業有增減異動時，

應於異動二日內向臺灣證券交易所申

報異動資料。

本公司與關係人間之重大交易事項，應

於年報、財務報表、關係企業三書表及

公開說明書中充分揭露。

關係人如發生財務週轉困難之情事時，

本公司應取得其財務報表及相關資料，

以評估其對本公司財務、業務或營運之

影響，必要時，應對本公司之債權採行

適當之保全措施。有上開情事時，除於

年報及公開說明書中列明其對本公司

財務狀況之影響外，尚應即時於公開資

訊觀測站發布重大訊息。

定相關內容

十八、實施與修訂：

本辦法經董事會通過後實施，修訂時亦

同。

本辦法訂定於民國 92 年 5 月 2 日。

第一次修訂於民國 102 年 7 月 5 日。

第二次修訂於民國 103 年 3 月 25 日。

第三次修訂於民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十八、實施與修訂：

本作業程序經董事會核准後實施，修

訂時亦同。

新增訂定及修訂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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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泰碩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修訂後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 五 條： 

本公司資本總額定為新台幣拾伍億元，分為壹

億伍仟萬股，每股金額新台幣壹拾元，分次發

行。 

前項股本總額保留新台幣參仟萬元，每股面額

壹拾元，共計參佰萬股，供發行員工認股權憑

證行使認股權使用。

本公司轉投資其他股份有限公司所持其股份

總額，得不受公司法第十三條規定有關轉投資

額度之限制。

第 五 條： 

本公司資本總額定為新台幣拾億元，分為壹億

股，每股金額新台幣壹拾元，分次發行。 

前項股本總額保留新台幣參仟萬元，每股面額

壹拾元，共計參佰萬股，供發行員工認股權憑

證行使認股權使用。

本公司轉投資其他股份有限公司所持其股份

總額，得不受公司法第十三條規定有關轉投資

額度之限制。

配合公司業
務發展與資
本運用需求
修訂

第 廿 條： 

本公司年度如有獲利，應依以下原則提撥，但

公司尚有累積虧損時，應預先保留彌補數額。

(一)、董事酬勞不超過百分之五

(二)、員工酬勞不超過百分之十五，但不低於

百分之三

前項員工酬勞數額中，應提撥不低於 10 ％為

分派予基層員工之酬勞。 

員工酬勞得以股票或現金發放之，其給付對象

得包括符合董事會所定條件之控制或從屬公

司員工。 

第 廿 條： 

本公司年度如有獲利，應依以下原則提撥，但

公司尚有累積虧損時，應預先保留彌補數額。 

(一)、董事酬勞不超過百分之五

(二)、員工酬勞不超過百分之十五，但不低於

百分之三

員工酬勞得以股票或現金發放之，其給付對象

得包括符合董事會所定條件之控制或從屬公

司員工。 

依證券交易
法第十四條
第六項修正

第廿二條： 

本章程訂立於民國八十三年九月十二日。 

第一次修訂於民國八十四年六月廿四日。 

第二次修訂於民國八十七年八月三日。 

第三次修訂於民國八十八年三月六日。 

第四次修訂於民國八十八年七月五日。 

第五次修訂於民國八十九年二月三日。 

第六次修訂於民國八十九年六月十日。 

第七次修訂於民國九十年六月九日。 

第八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一年六月十五日。 

第九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二年六月七日。  

第十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三年六月五日。   

第十一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五年六月二十日。 

第十二次修訂於民國九十六年六月二十日。 

第十三次修訂於民國九十六年十月十八日。 

第十四次修訂於民國九十八年六月十八日。 

第十五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九年六月二十五日。

第十六次修訂於民國一○一年六月八日。 

第十七次修訂於民國一○二年七月五日。 

第十八次修訂於民國一○四年五月十五日。

第十九次修訂於民國一○五年五月三十一日。

第二十次修訂於民國一○九年六月五日。 

第二十一次修訂於民國一一○年七月五日。 

第二十二次修訂於民國一一四年五月二十二

日。 

第廿二條： 

本章程訂立於民國八十三年九月十二日。 

第一次修訂於民國八十四年六月廿四日。 

第二次修訂於民國八十七年八月三日。 

第三次修訂於民國八十八年三月六日。 

第四次修訂於民國八十八年七月五日。 

第五次修訂於民國八十九年二月三日。 

第六次修訂於民國八十九年六月十日。 

第七次修訂於民國九十年六月九日。 

第八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一年六月十五日。 

第九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二年六月七日。  

第十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三年六月五日。   

第十一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五年六月二十日。 

第十二次修訂於民國九十六年六月二十日。 

第十三次修訂於民國九十六年十月十八日。 

第十四次修訂於民國九十八年六月十八日。 

第十五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九年六月二十五日。 

第十六次修訂於民國一○一年六月八日。 

第十七次修訂於民國一○二年七月五日。 

第十八次修訂於民國一○四年五月十五日。

第十九次修訂於民國一○五年五月三十一日。 

第二十次修訂於民國一○九年六月五日。 

第二十一次修訂於民國一一○年七月五日。 

新增修訂版
次及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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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泰碩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修訂後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二、資金貸與對象：
本公司資金除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
決權股份超過百分之五十之公司外，
不得貸與股東或任何他人。

二、貸與對象：
(一)與本公司間有業務往來者。
(二)與本公司間有短期融通資金之必

要者。
前項所稱短期，係指一年。但公司
之營業週期長於一年者，以營業
週期為準。
所稱融資金額，係指本公司短期
融通資金之累計餘額。

配合公司營運及財
務規劃修訂

三、資金貸與他人之評估標準：
本公司從事資金貸與，應依第四條之
規定。因有短期融通資金之必要從事
資金貸與者，以下列情形為限：

(一)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股份
超過百分之五十以上之公司因業務
需要而有短期融通資金之必要者。

(二)其他經本公司董事會同意資金貸與
者。

所稱短期，係指一年。但公司之營業週期
長於一年者，以營業週期為準。

三、資金貸與他人之原因及必要性：
本公司與他公司或行號間因業務往
來關係從事資金貸與者，應依第四條
第二項之規定；因有短期融通資金之
必要從事資金貸與者，以下列情形為
限：

(一) 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股份
超過百分之五十以上之公司因業務
需要而有短期融通資金之必要者。

(二) 他公司或行號因購料或營運週轉需
要而有短期融通資金之必要者。 

(三)其他經本公司董事會同意資金貸與
者。

配合公司營運及財
務規劃修訂

四、資金貸與總額及個別對象之限額：
本公司總貸與金額以不超過本公司
淨值的百分之四十為限，且個別貸與
金額以不逾本公司淨值之百分之二
十為限。惟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
決權股份百分之百之國外公司間，或
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股份
百分之百之國外公司對本公司從事
資金貸與不受此限。

四、資金貸與總額及個別對象之限額：
(一)本公司總貸與金額以不超過本公

司淨值的百分之四十為限。
(二)與本公司有業務往來之公司或行

號，個別貸與金額以不超過雙方
間業務往來金額為限。所稱業務
往來金額係指雙方間進貨或銷貨
金額孰高者。

(三)因公司間或與行號間有短期融通
資金之必要而將資金貸與他人總
額，以不逾本公司淨值之百分之
四十為限，且個別貸與金額以不
逾本公司淨值之百分之二十為
限。惟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
決權股份百分之百之國外公司
間，或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
決權股份百分之百之國外公司對
本公司從事資金貸與不受此限。

配合公司營運及財
務規劃修訂

五、貸與作業程序：
(一)徵信：略。
(二)保全：

本公司辦理資金貸與事項必要時
應辦理動產或不動產之抵押設
定。前項債權擔保，債務人如提
供相當資力及信用之個人或公司
為保證，以代替提供擔保品者，
董事會得參酌財務部之徵信報告
辦理；以公司為保證者，應注意
其章程是否有訂定得為保證之條

五、貸與作業程序：
(一)徵信：略。
(二)保全：

本公司辦理資金貸與事項時，應
取得同額之擔保本票，必要時並
辦理動產或不動產之抵押設定。
前項債權擔保，債務人如提供相
當資力及信用之個人或公司為保
證，以代替提供擔保品者，董事
會得參酌財務部之徵信報告辦
理；以公司為保證者，應注意其

配合公司營運及財
務規劃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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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後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款。

(三)授權範圍：
本公司辦理資金貸與事項，經本
公司財務部徵信後，呈總經理核
准並提報董事會決議通過後辦
理，不得授權其他人決定。並應
充分考量各獨立董事之意見，將
其同意或反對之明確意見及反對
之理由列入董事會紀錄。
本公司與子公司間，或子公司間
之資金貸與，應依前項規定提董
事會決議，並得授權董事長對同
一貸與對象於董事會決議之一
定額度及不超過一年之期間內
分次撥貸或循環動用。所稱一定
額度，應符合第四條規定。

章程是否有訂定得為保證之條
款。

(三)授權範圍：
本公司辦理資金貸與事項，經本
公司財務部徵信後，呈總經理核
准並提報董事會決議通過後辦
理，不得授權其他人決定。並應
充分考量各獨立董事之意見，將
其同意或反對之明確意見及反
對之理由列入董事會紀錄。
本公司與子公司間，或子公司間
之資金貸與，應依前項規定提董
事會決議，並得授權董事長對同
一貸與對象於董事會決議之一定
額度及不超過一年之期間內分次
撥貸或循環動用。所稱一定額度，
除應符合第四條第三項規定者
外，本公司或子公司對單一企業
之資金貸與之授權額度不得超過
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
之十。

十二、沿革： 
本程序訂立於民國九十二年六月七
日。 
第一次修定於民國九十六年六月二
十日。 
第二次修定於民國九十八年六月十
八日。 
第三次修定於民國九十九年六月二
十五日。 
第四次修定於民國一○二年九月二
十四日。 
第五次修定於民國一○三年六月十
八日。 
第六次修定於民國一○九年六月五
日。 
第七次修定於民國一一○年七月五
日。 
第八次修定於民國一一四年五月二
十二日。 

十二、沿革： 
本程序訂立於民國九十二年六月七
日。 
第一次修定於民國九十六年六月二
十日。 
第二次修定於民國九十八年六月十
八日。 
第三次修定於民國九十九年六月二
十五日。 
第四次修定於民國一○二年九月二
十四日。 
第五次修定於民國一○三年六月十
八日。 
第六次修定於民國一○九年六月五
日。 
第七次修定於民國一一○年七月五
日。 

新增第八次修訂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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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泰碩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背書保證作業程序」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修訂後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三、背書保證之對象
本公司得背書保證之對象限下列公
司：

(一)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之
股份超過百分之五十之公司。

(二)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股
份達百分之九十以上之公司間，
得為背書保證，且其金額不得超
過本公司淨值之百分之十。但本
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股
份百分之百之公司間背書保證，
不在此限。

三、背書保證之對象
本公司除因共同投資關係由全體出資
股東依其持股比率對被投資公司背書
保證者外，得背書保證之對象僅限於
下列公司：

(一)有業務往來之公司。
(二)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之

股份超過百分之五十之公司。
(三)直接及間接對公司持有表決權

之股份超過百分之五十之公司。
(四)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股

份達百分之九十以上之公司間，
得為背書保證，且其金額不得超
過本公司淨值之百分之十。但本
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股
份百分之百之公司間背書保證，
不在此限。

第一項所稱出資，係指公司直接出資
或透過持有表決權股份百分之百之
公司出資。

因應公司營運及財
務規劃修訂。

四、背書保證之額度：
(一)本公司對外背書保證之總額不得

超過當期淨值百分之五十，其中
對單一企業之背書保證限額，除
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
之股份超過百分之五十之公司
不得超過當期淨值百分之三十
外，其餘不得超過當期淨值百分
之二十。淨值以最近期經會計師
查核簽證或核閱之財務報表所
載為準。

(二)本公司及子公司整體得為背書保
證之總額不得超過本公司當期
淨值百分之五十，淨值以最近期
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財
務報表所載為準。

四、背書保證之額度：
(一)本公司對外背書保證之總額不得

超過當期淨值百分之五十，其中
對單一企業之背書保證限額，除
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之
股份超過百分之五十之公司不得
超過當期淨值百分之三十外，其
餘不得超過當期淨值百分之二
十。淨值以最近期經會計師查核
簽證或核閱之財務報表所載為
準。

(二)本公司及子公司整體得為背書保
證之總額不得超過本公司當期淨
值百分之五十，對直接及間接持
有表決權股份未超過百分之五十
之單一企業之背書保證限額不得
超過本公司當期淨值百分之二
十。，淨值以最近期經會計師查
核簽證或核閱之財務報表所載為
準。

(三)與本公司因業務往來關係而從事
背書保證者，除前兩款所述限額
規定外，其個別背書保證金額以
不超過雙方間業務往來金額為
限。所稱業務往來金額係指雙方
間進貨或銷貨金額孰高者。

因應公司營運及財
務規劃修訂。

六、背書保證辦理程序：
(一)本公司辦理背書保證事項時，應

由被背書保證公司出具申請書向
本公司財務部提出申請，財務部
應對被背書保證公司作徵信調
查，評估其風險性並備有評估紀
錄，經審查通過後呈總經理及董
事長核示，必要時應取得擔保品。

(二)財務部針對被背書保證公司作徵
信調查並作風險評估，評估事項

六、背書保證辦理程序：
(一)本公司辦理背書保證事項時，應

由被背書保證公司出具申請書向
本公司財務部提出申請，財務部
應對被背書保證公司作徵信調
查，評估其風險性並備有評估紀
錄，經審查通過後呈總經理及董
事長核示，必要時應取得擔保品。

(二)財務部針對被背書保證公司作徵
信調查並作風險評估，評估事項

因應公司營運及財
務規劃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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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後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應包括：
1.背書保證之必要性及合理性。
2.以被背書保證公司之財務狀況
衡量背書金額是否必須。

3.累積背書保證金額是否仍在限
額以內。

4.對本公司之營運風險、財務狀
況及股東權益之影響。

5.應否取得擔保品及擔保品之評
估價值。

6.檢附背書保證徵信及風險評估
紀錄。

應包括：
1.背書保證之必要性及合理性。
2.以被背書保證公司之財務狀況
衡量背書金額是否必須。

3.累積背書保證金額是否仍在限
額以內。

4.因業務往來關係從事背書保
證，應評估其背書保證金額與
業務往來金額是否在限額以
內。

5.對本公司之營運風險、財務狀
況及股東權益之影響。

6.應否取得擔保品及擔保品之評
估價值。

7.檢附背書保證徵信及風險評估
紀錄。

十四、生效及修定： 
本程序訂立於民國九十九年六月二
十五日。 
第一次修定於民國一○九年六月五
日。 
第二次修定於民國一一○年七月五
日。 
第三次修定於民國一一四年五月二
十二日。

十四、生效及修定： 
本程序訂立於民國九十九年六月二
十五日。 
第一次修定於民國一○九年六月五
日。 
第二次修定於民國一一○年七月五
日。 

新增第三次修訂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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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 

泰碩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私募必要性與合理性之證券承銷商評估意見書 

意見書委任人：泰碩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意見書收受者：泰碩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意見書指定用途：僅供泰碩電子股份有限公司辦理 

民國 114 年私募有價證券使用 

報告類型：私募必要性及合理性之證券承銷商評估意見書 

評估機構：群益金鼎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 華 民 國 1 1 4 年 3 月 2 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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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碩電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泰碩公司或該公司)預計於 114年 3月 27日董事會決議
於總股數不超過 6,000,000 股之額度內辦理私募普通股，本次私募案尚須經 114 年 5 月 22 日
股東常會決議通過始得辦理，並授權董事會經股東會決議之日起一年內分一~二次辦理之。 

依該公司 113 年度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財務報表顯示，其稅後純益為 262,683 仟元，且
無累積虧損，經參閱該公司 114 年 3 月 27 日董事會提案，本次私募有價證券之應募人以策略
性投資人為限，故業已符合「公開發行公司辦理私募有價證券應注意事項」第三點之規定： 

『公開發行公司最近年度為稅後純益且無累積虧損，除有下列情形之一得辦理私募外，應
採公開募集方式發行有價證券： 
(一)該公司為政府或法人股東一人所組織之公開發行公司。
(二)私募資金用途係全部引進策略性投資人。
(三)…(略)。 』

另依「公開發行公司辦理私募有價證券應注意事項」第四點之規定，該公司董事會 (114
年 3 月 27 日)決議辦理私募前一年內有因董事異動達 1/3 而有經營權異動之情事，故應洽請證
券承銷商出具辦理私募必要性與合理性之評估意見。該公司目前資本額為 87,908,141 股，本
次決議辦理於總股數不超過 6,000,000 股之額度內辦理私募普通股，預估若全數發行，占該公
司私募後股本之 6.39%。 

本意見書之內容僅作為泰碩公司 114 年 3 月 27 日之董事會暨 114 年 5 月 22 日股東會決
議本次辦理私募有價證券之參考依據，不作為其它用途使用。本意見書內容係参酌泰碩公司所
提供該公司 114 年 3 月 27 日董事會提案及該公司之財務資料辦理，對未來該公司因本次私募
案計劃變更或其它情事可能導致本意見書內容變動之影響，本意見書均不負任何法律責任，特
此聲明。 

一、公司概況 

泰碩公司設立於民國 83 年 9 月 23 日，於 102 年 12 月 13 日股票掛牌上市，主要從事
於散熱器、散熱器模組、讀卡器及 NFC 模組等之研發製造與銷售，為專業散熱器及其他電
子零組件之製造廠商。最近三年度財務報表如下： 
1.簡明資產負債表

單位：新台幣仟元 

項目 111 年 112 年 113 年 

流動資產 2,893,060 3,255,441 3,126,431 

非流動資產 662,406 580,335 627,474 

資產總計 3,555,466 3,835,776 3,753,905 

流動負債 1,575,229 1,799,239 1,579,235 

非流動負債 128,010 140,412 144,835 

負債總計 1,703,239 1,939,651 1,724,070 

股本 879,081 879,081 879,081 

資本公積 348,899 348,899 348,929 

保留盈餘 702,680 771,058 858,825 

其他權益 -61,180 -85,660 -39,747

庫藏股票 -17,253 -17,253 -17,253

歸屬於母公司業主
之權益合計 

1,852,227 1,896,125 2,029,835 

權益總計 1,852,227 1,896,125 2,029,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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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簡明綜合損益表

單位：新台幣仟元 

111 年度 112 年度 113 年度 

營業收入 4,568,318 3,811,775 3,753,882

營業成本 3,695,334 3,024,324 3,000,884

營業毛利（毛損） 872,984 787,451 752,998

營業毛利（毛損）淨額 872,984 787,451 752,998

營業費用 597,304 520,920 529,733

營業利益（損失） 275,680 266,531 223,265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 90,375 52,429 107,013

稅前淨利（淨損） 366,055 318,960 330,278

所得稅費用（利益） 98,578 75,666 67,595

繼續營業單位本期淨利（淨損） 267,477 243,294 262,683

本期淨利（淨損） 267,477 243,294 262,683

其他綜合損益（淨額） 23,179 -24,480 44,924

本期綜合損益總額 290,656 218,814 307,607

淨利（淨損）歸屬於母公司業主 267,477 243,294 262,683

綜合損益總額歸屬於母公司業主 290,656 218,814 307,607

基本每股盈餘（元） 3.05 2.78 3.00

二、承銷商評估意見 

泰碩公司擬於 114 年 3 月 27 日召開董事會，預計於總股數不超過 6,000,000 股之額

度內辦理私募普通股，所募集資金用途將包括但不限於充實營運資金、與國內外相關廠商

進行技術合作或策略聯盟或因應公司長期發展所需之資本支出需求等。依該公司 114 年 3

月 27 日董事會提案，本次私募案之應募人以策略性投資人為限。惟截至本意見書出具日

止，該公司並無洽定之私募應募人。 

有關本證券承銷商對該公司本次辦理私募有價證券之必要性及合理性說明評估如下： 

(一)適法性評估

1.「公開發行公司辦理私募有價證券應注意事項」第三點

依該公司 113 年度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財務報表顯示，其稅後純益為 262,683 仟

元，且無累積虧損，經參閱該公司 114 年 3 月 27 日董事會提案，本次私募有價證券

之應募人以策略性投資人為限，故業已符合「公開發行公司辦理私募有價證券應注意

事項」第三點之規定。 

2.「公開發行公司辦理私募有價證券應注意事項」第四點第一項第一、二款關於私募

價格及理論價格之規定

依「公開發行公司辦理私募有價證券應注意事項」第四點第一項第一款規定，「屬

上市、上櫃及興櫃股票公司者，所訂私募普通股每股價格低於參考價格之八成，或特

別股、轉換公司債、附認股權特別股、附認股權公司債、員工認股權憑證之發行價格

低於理論價格之八成者，應併將獨立專家就訂價之依據及合理性意見載明於開會通

知，以作為股東是否同意之參考。」另第四點第一項第二款規定「應募人如為公司內

部人或關係人者，所訂私募普通股每股價格不得低於參考價格之八成。」依該公司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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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3月 27 日董事會提案內容，本私募案之發行價格擬不低於參考價格或理論價格之
八成，並已列入董事會議案，應符合相關法令之規定。 

3.「公開發行公司辦理私募有價證券應注意事項」第四點第一項第二款關於應募人之
規定

依「公開發行公司辦理私募有價證券應注意事項」第四點第一項第二款規定，應
募人如為公司內部人或關係人者，應於董事會中充分討論應募人之名單、選擇方式與
目的、應募人與公司之關係，並於股東會召集事由中載明，未符前揭規定者，前揭人
員嗣後即不得認購，而應募人如為策略性投資人者，應於董事會中充分討論應募人之
選擇方式與目的、必要性及預計效益，並於股東會召集事由中載明。經參閱該公司 114
年 3 月 27 日董事會提案，本次私募有價證券之應募人以策略性投資人為限，故無違
反相關法令之規定。 

(二)本次辦理私募普通股之必要性及合理性評估

1.必要性評估

泰碩公司設立於民國 83 年 9 月 23 日，於 102 年 12 月 13 日股票掛牌上市，主
要從事於散熱器、散熱模組、讀卡器及 NFC 模組等之研發製造與銷售，為專業散熱器
及其他電子零組件之製造廠商。隨 AI 人工智慧近期取得突破，加以數位轉型和雲端
運算等趨勢推展，人類對儲存、傳輸即時且對資料進行挖掘和分析的需求越來越旺盛，
背後需資料中心的高效能運算支持。在晶片運算不斷地提升，熱設計功耗需求(TDP, 
Thermal Design Power)也持續增加，同時在 ESG 意識抬頭下，節能散熱技術的重要
性也日增月益。中長期而言，台灣散熱產業有明確成長動能挹注，除 AI、雲端伺服
器、電動車用備受矚目，相關研究、投資競逐升溫，5G 基建、物聯網、工控等技術日
趨成熟及結合，勢必發展出更廣泛應用及商機。 

有鑑於近年來國際間受疫情、通膨、升息、地緣政治等因素衝擊，國際政治、經
濟動盪不安，該公司擬進行產業上下游整合或與同業間策略聯盟，藉以達成資源共享、
強化競爭力，並取得穩定長期資金，降低公司之營運風險、強化財務結構，並提升未
來營運績效。故該公司本次私募之目的係為引進策略性投資人，深根與策略合作伙伴
長期合作關係，以提升公司長期競爭力及營運效益，因此本次私募應募人以對公司未
來業務發展有所助益之策略性投資人為考量，應有其必要性。 

2.合理性評估

(1)辦理私募有價證券種類之合理性

泰碩公司本次擬於總股數不超過 6,000,000 股之額度內辦理私募普通股，係
市場普遍有價證券發行之種類，應屬合理。 

本私募案擬由 114 年 3 月 27 日董事會提報 114 年 5 月 22 日股東常會決議通
過，由股東會授權董事會，自股東會決議之日起一年內分一~二次辦理。如該次私
募普通股 6,000,000 股全數發行後之最大稀釋比率為 6.39%，本次發行價格以不
低於參考價格之八成為限，經評估其定價成數尚符合市場慣例，故對股東權益尚
無重大不利之影響。 

(2)私募預計產生之效益合理性

泰碩公司本次擬辦理私募普通股總股數不超過 6,000,000 股之額度，目的係
為引進策略性投資人，深根與策略合作伙伴長期合作關係，以提升公司長期競爭
力及營運效益，所募集資金之用途將包括但不限於充實營運資金、與國內外相關
廠商進行技術合作或策略聯盟或因應公司長期發展所需之資本支出需求等，藉以
取得穩定長期資金，降低公司之營運風險、強化財務結構，並提升未來營運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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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參閱該公司於 114 年 3 月 27 日董事會提案所列報私募發行條件、資金用

途及效益等相關事項，並未發現有重大異常之情事，故該次私募對公司財務及股

東權益可望有其正面助益，故本次私募預計可達增加公司獲利、提升股東權益之

效益應屬合理。 

3.應募人之選擇與可能性評估

(1)應募人之選擇

該公司本次私募案之應募對象係以符合證券交易法第四十三條之六及金融監

督管理委員會 112 年 9 月 12 日金管證發字第 1120383220 號令規定之特定人，並

以策略性投資人為限。惟本次私募案目前尚未洽定特定應募人，實際應募人將於

洽定後依相關規定辦理。 

(2)應募人之可行性與必要性

該公司本次私募之目的係為引進策略性投資人，深根與策略合作伙伴長期合

作關係，以提升公司長期競爭力及營運效益，因此本次私募應募人以對公司未來

業務發展有所助益之策略性投資人為考量，藉由策略性投資人本身之經驗、技術、

知識或通路等，將有利於公司強化競爭力，進而擴大營運規模，使獲利能力及整

體股東權益提升，故本次私募案引進策略性投資人，應有其可行性及必要性。 

4.經營權移轉後對公司業務、財務及股東權益等之影響

泰碩公司於 114 年 3 月 27 日決議辦理私募前一年內有因董事異動達 1/3 而有經

營權異動之情事。該公司目前資本額為 87,908,141 股，本次決議辦理於總股數不超

過 6,000,000 股之額度內辦理私募普通股，預估若全數發行，占該公司私募後股本之

6.39%，尚不至於發生經營權異動之情事。惟未來若泰碩公司若有發生董事席次或經

營權發生變動情事，將依相關規定辦理資訊揭露，以確保股東權益。 

茲就泰碩公司若董事席次異動達經營權移轉時，對該公司業務、財務及股東權益

等之影響說明如下： 

(1)對公司業務之影響

該公司本次私募係擬全數引進對公司營運有直接正面助益之策略性投資人，

而本次私募資金之用途將包括但不限於充實營運資金、與國內外相關廠商進行技

術合作或策略聯盟或因應公司長期發展所需之資本支出需求等，藉以取得穩定長

期資金，降低公司之營運風險、強化財務結構，並提升未來營運績效，應有助於

公司增加獲利並進而提升股東權益，故對該公司在業務營運上具正面之效益。 

(2)對公司財務之影響

該公司本次辦理私募有價證券在總數不超過 6,000,000 股額度內，辦理私募

普通股，每股面額 10 元，採私募方式募資後，該公司將取得穩定長期資金，降低

公司之營運風險、強化財務結構，並提升未來營運績效，故對該公司之財務應有

正面之助益。 

(3)對公司股東權益之影響

本次私募計畫除有助於該公司取得長期穩定資金外，亦可藉以引進策略性投

資人，提升該公司獲利及股東權益，依本次私募普通股之訂價原則，其發行價格

之訂定，以不低於參考價格之八成為訂價原則，故本次私募案價格之訂定尚符合

「公開發行公司辦理私募有價證券應注意事項」之規定，對股東權益應不致產生

重大不利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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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評估，泰碩公司經考量公司未來長遠發展及符合籌資之法令限制等各項因素綜合考量
下，本次辦理私募普通股除可取得穩定長期資金，降低公司之營運風險、強化財務結構，並提
升未來營運績效，對股東權益應有正面助益，該公司擬以私募方式辦理有價證券實有其必要性
及合理性。 

另檢視該公司所擬具之董事會議事資料，其於發行程序、議案討論內容、私募價格訂定之
依據、特定人之選擇方式等皆符合證券交易法及相關法令規定，尚無重大異常之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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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性聲明書

一、本公司受託就泰碩電子股份有限公司民國114年辦理私募發行有價證券案，提出必要性與

合理性之證券承銷商評估意見書，本評估意見書均維持超然獨立之精神。 

二、本公司為執行上項業務特聲明並無下列情事： 

(一)任何一方與其母公司、母公司之全部子公司及其子公司管理之創業投資事業，合計持

有對方股份總額百分之十以上者。

(二)任何一方與其子公司派任於對方之董事，超過對方董事總席次半數者。 

(三)任何一方董事長或總經理與對方之董事長或總經理為同一人，或具有配偶、二親等以

內親屬關係者。

(四)任何一方股份總額百分之二十以上之股份為相同之股東持有者。

(五)任何一方董事或監察人與對方之董事或監察人半數以上相同者。其計算方式係包括

該等人員之配偶、子女及具二親等以內之親屬關係者在內。

(六)任何一方與其關係人總計持有他方已發行股份總額百分之五十以上者。

(七)雙方依相關法令規定，應申請結合者或申報後未經公平交易委員會禁止結合者。

(八)其他法令規定或事實證明任何一方直接或間接控制他方之人事、財務或業務經營，致

有失其獨立性之情事者。

三、為提出私募發行有價證券案之必要性與合理性，本人提出之專家評估意見，均維持超然獨

立之精神。 

聲明人：群益金鼎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周秀真 

日期：114 年 3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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